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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巴塞爾協定三》附屬法例動議辯論發言 

2012年 12月 12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湯家驊議員提出《2012 年銀行業（資本）（修訂）規則》、《2012 年銀行業（指

明多邊發展銀行）（修訂）公告》及《2012 年〈2012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生

效日期）公告》動議辯論的發言： 

 

代主席： 

 

  本會在今年二月通過《2012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訂立法律框架，以便在

香港實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頒布新訂立的監管資本及流動性標準。這套國

際銀行監管標準，統稱為《巴塞爾協定三》。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巴塞爾委員會成員，有責任依循國際議定的實施

時間表，讓香港銀行的資本框架可與國際標準看齊。是項議員議案所載列的三項

附屬法例，旨在使香港能夠依照巴塞爾委員會所定的過渡時間表，由明年一月一

日起，實施新訂立的《巴塞爾協定三》監管資本標準的首個階段。 

 

  在此，我先要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吳亮星議員，以及其餘五位議員，參與審

閱這重要而又相當富技術性的附屬法例的工作。政府歡迎小組委員會支持制定這

三項附屬法例。 

 

  就有關附屬法例所載的具體建議，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在過去一年內，廣泛諮

詢本港銀行業界。特別要指出的是，金融管理專員在為《2012 年銀行業（資本）

（修訂）規則》定稿前，已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97C條，發出修訂規則的草擬

文本，以諮詢財政司司長、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

港銀行公會，以及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在此，我藉此機會，

多謝銀行業界，在制定規例過程中的積極參與，以確保有關的附屬法例能有效在

香港施行。 

 

  代主席，本港銀行資本狀況穩健，已具備足夠的條件，由明年一月起實施《巴

塞爾協定三》的標準。截至今年九月底，本港認可機構的資本充足比率平均達

16.1%，一級資本比率平均為 13.3%，而普通股本幾乎佔一級資本總額的九成。據

金管局的最新評估，鑑於本地認可機構的資本雄厚，要符合加強的資本規定，相

對不難。我亦注意到，香港銀行公會在回覆小組委員會的信函中表示，香港的銀

行業已準備就緒，以實施附屬法例所載《巴塞爾協定三》的資本要求。 

 



  最近有報道指，雖然美國及歐盟已進入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的最後準備階

段，但兩地似乎未能在明年一月起準時同步實施有關資本規定。我注意到，小組

委員會曾經討論，如果香港如期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的資本規定，會否影響香

港銀行業界的競爭力。我想為此作出簡單的補充。 

 

  首先，我要指出，《巴塞爾協定三》的目的，是提升銀行以至整個銀行體系抵

禦衝擊的能力。香港實施《巴塞爾協定三》，將可提高銀行資本基礎的水平、質素

和透明度，擴大資本框架的風險涵蓋範圍，強化銀行的風險管理工作，從而使香

港銀行體系更鞏固，加強能力應付環球市場在未來可能出現的衝擊。這一看法獲

得本港銀行業界廣泛認同。因此，香港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的國際標準，可有

助加強香港銀行體系在處理衝擊方面的能力，也有助鞏固投資者及存款人對銀行

的信心。 

 

  我們同時注意到，中國內地、瑞士、澳洲、印度、新加坡等地，均與香港一

樣，表明於明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巴塞爾協定三》規則，而日本為配合日本銀行

的年結周期，實施日期定為明年三月底。根據我們了解，美國及歐盟監管當局已

在金融危機過後，做了大量工作，運用全面壓力測試，釐定較大型銀行必須持有

的資本水平，並要求大型銀行重整資本架構，以確保它們能夠承受壓力測試模擬

情景所設定的金融衝擊。我們期望，美國及歐盟能加快完成相關的規則制定工作，

以便盡早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的要求。 

 

  代主席，金融穩定委員會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及央行行長，最近均再次呼籲成

員地區全面、及時和有效地實施巴塞爾標準。據我們了解，為確保成員地區及時

和一致地實施《巴塞爾協定三》，巴塞爾委員會會進行嚴格的成員地區檢討，仔細

查核成員地區的規則，是否與《巴塞爾協定三》的規定一致。是項議案所載述的

附屬法例於明年一月一日實施以後，金管局將會與本港銀行業繼續緊密合作，密

切檢視本地銀行的資本狀況，亦會留意其他主要地區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的發

展，以評估落實《巴塞爾協定三》的影響。 

 

  代主席，我感謝小組委員會支持議案所載述的與《巴塞爾協定三》有關的附

屬法例，以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定與健全，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多謝代主席。 

 

 

完 


